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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8331992][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本文件由湖南省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衡阳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湖南省兽药饲料监察所、耒阳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衡阳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衡东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湖南正佳农牧有限公司、湖南方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衡东县绿然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湖南德意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肖兴、谭美英、郑四清、蒋桂韬、蒋小玲、罗鹏、倪婷、邓雅弘、刘曙光、易建希、李艳平、周望平、吴治华、刘若愚、张满意、胡滨、孙瑜、谭小方、苏伟、朱四威、袁奕晖、王远峰、娄耀伟 、  、   。

[bookmark: BookMark4]

蛋鸭笼养场疫病防治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9560][bookmark: _Toc228331993][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530]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17233326]本文件规定了蛋鸭笼养场疫病防治的生物安全、消毒、免疫、疫病控制、废物处置和档案管理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蛋鸭笼养场疫病的防治。
[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10788][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2833199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8647 动物球虫病诊断技术
GB/T 18936 禽流感诊断技术
GB/T 19258.1 杀菌用紫外辐射源 第1部分：低气压汞蒸气放电灯
GB/T 20014.10 良好农业规范 第10部分：家禽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T 22332 鸭病毒性肠炎诊断技术
GB/T 25246 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
GB/T 25886 养鸡场带鸡消毒技术要求
GB/T 32148 家禽健康养殖规范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GB/T 41380 规模化家禽饲养场流感防控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GB/T 41381 规模化家禽饲养场流感防控环境管理技术规范
GB/T 41441.1 规模化畜禽场良好生产环境 第1部分：场地要求
GB/T 41441.2 规模化畜禽场良好生产环境 第2部分：畜禽舍技术要求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541 兽医诊断样品采集、保存与运输技术规范
NY/T 554 鸭甲型病毒性肝炎1型和3型诊断技术
NY/T 563 禽霍乱（禽巴氏杆菌病）诊断技术
NY/T 682 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
NY/T 1569 畜禽养殖场质量管理体系建设通则
NY/T 1952 动物免疫接种技术规范
NY/T 2838 禽沙门氏菌病诊断技术
NY/T 3023 畜禽粪污处理场建设标准
NY/T 3075 畜禽养殖场消毒技术
NY/T 3188 鸭浆膜炎诊断技术规程
NY/T 3233 鸭坦布苏病毒病诊断技术
NY/T 3442 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
NY/T 3445 畜禽养殖场档案规范
DB43/T 2462 攸县麻鸭笼养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228331995][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22454]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28331996][bookmark: _Toc4126]3.1
蛋鸭笼养场 cage-raised egg duck livestock farm
把5000羽以上的产蛋期蛋鸭，全程饲养于符合防疫和环保要求的、封闭式鸭舍内的专用层叠式或阶梯式笼具里，且环控、喂料、饮水、集蛋、清粪等饲养管理全流程自动化的标准化蛋鸭养殖场所。
[bookmark: _Toc228331997]生物安全
[bookmark: _Toc9025][bookmark: _Toc228331998]场址选择
蛋鸭笼养场选址应满足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的条件：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和《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畜牧业“三区”划定等环境保护和地方土地使用规划；
——符合GB/T 20014.10、GB/T 32148和GB/T 41441.1的要求，远离污染源、交通干线、居民集
中居住区等敏感区域；
——地质条件能满足工程建设要求，地形开阔规整、地势高燥而相对平坦（坡度＜25°）、水源充
足、供电稳定、交通便利。
场区大气环境应符合GB 3095的规定；鸭舍空气、生态环境质量标准以及畜禽饮用水的水质应符合NY/T 388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8331999][bookmark: _Toc30133]规划布局
场区总体规划设计应符合NY/T 682 的规定，设置功能明确、界限明显的生活管理区、生产区、隔离与废物处置区，并按常年主导风向从上到下、按生物安全等级从高到低依次排列；净道与污道、雨水管道和污水管道应严格分开，不得交叉。
[bookmark: _Toc228332000]设施设备
应配备应急电源系统。
流感防控设施设备配置应符合GB/T 41380的要求。
进场大门口应设置显眼的警示标志和门卫室、自动喷雾消毒室、车辆消毒池；生产区入口处应设置淋浴消毒室、安装符合GB/T 19258.1规定的紫外线杀菌灯；鸭舍进门口应设脚踏消毒池（垫）和洗手消毒盆。
生产区应配套鸭舍、兽医室、药品贮藏室等。
鸭舍应符合GB/T 41441.2的规定，可采用砖混结构、轻钢结构或塑料大棚结构，靠近净道横向端山墙/侧墙上设置安装湿帘降温系统、对面端山墙/侧墙设置安装负压风机；地面墙面均应硬化，屋面应有隔热层，外周设置防鸟防蚊网，入口处设置消毒池。舍内应配套安装蛋鸭笼及其供暖、饮水、喂料、光照、通风、清粪等设施设备，其中蛋鸭笼与湿帘之间的距离应不少于2 m。
在生产区的下风处应设置隔离舍、解剖室和废物处置区（场。包括但不限于粪污处理区/场、病死鸭处置区/场等）。
粪污处理区/场建设应符合NY/T 3023的要求，配备粪污处置设施。
病死鸭处置区/场建设应符合《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农医发[2017]25号）的要求，配备焚烧炉等无害化处置设施。
[bookmark: _Toc228332001]人员管理
应执行NY/T 1569的规定。
非工作人员未经允许不得入场；每年10月1日至次年5月1日期间蛋鸭笼养场生产区内实行全封闭式管理。
工作人员进出生产区应彻底消毒，并更换工作服和鞋帽。
消毒人员应定期参加安全生产、应急处理培训，并根据消毒剂的类型合理佩戴防护用具。
[bookmark: _Toc228332002]出入管理
无关外来人员及车辆、物质不得进入蛋鸭笼养场生产区内。
饲料、兽药等投入品和生产工用具等生产必须物质进入生产区，应执行严格许可制度、经过彻底消毒后由净道进入，单向流通，不得串舍。
病死蛋鸭、鸭粪等养殖废物应由污道单向输入隔离区，直至输出到场外指定的无害化、资源化处理与利用处。
[bookmark: _Toc228332003]引种
应选择抗病力强、抗逆性强的优良蛋鸭品种。外购蛋鸭雏鸭或育成鸭应来源于有资质的蛋鸭种鸭场或蛋鸭专业孵化场、专业育成鸭培育场，并查验原产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按《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出具的检疫、消毒、动物防疫条件等合格证明。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的蛋鸭雏鸭或育成鸭到达引入地后，应隔离饲养30 d以上，经隔离观察合格的方可混群饲养；隔离饲养期间应进行消毒、驱虫、免疫等。
[bookmark: _Toc228332004]饲养管理
应按DB43/T 2462的规定执行。
应严格落实每栋鸭舍直至整个蛋鸭笼养场“全进全出”的饲养制度，每批次蛋鸭淘汰后应彻底清洗、消毒鸭舍及其设施设备并空置鸭舍14 d以上。
饲料卫生指标应符合GB 13078的要求，饲料应堆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位置，采用自由采食或每日分餐饲喂，不应饲喂过期、变质饲料。
宜根据生产的需要，在饲料中长期（或定期、不定期地）添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规定的益生菌制剂、中草药及其制剂。
应采用自由饮水，每天清洗饮水设备。
舍内环境要素的管控，应执行GB/T 20014.10、GB/T 32148、GB/T 41381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8332005]外界生物的控制
应定期选用高效低毒的灭鼠药同步进行全场灭鼠。
应定期选用敌百虫、敌敌畏、倍硫磷等杀虫药杀灭蚊、蝇、蟑螂等媒介生物。
场内不得饲养蛋鸭以外的其它动物，并防止其它动物入侵蛋鸭笼养场。
[bookmark: _Toc228332006][bookmark: _Toc22514]消毒
[bookmark: _Toc228332007]原则
应按NY/T 3075的规定，根据蛋鸭笼养场不同的消毒区域或消毒对象，结合消毒药物性质选择合适的、三种以上不同作用机制的消毒制剂，交替使用。选用的消毒制剂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2020年版)》的规定。笼养蛋鸭场消毒用药参考见附录A。
[bookmark: _Toc228332008]方法
场区大门和鸭舍门口应设置车辆消毒池，消毒液3 d～7 d更换一次，车辆进场应通过消毒池消毒，并用消毒液喷洒车辆，运输货物（包括但不限于投入品）应根据货物性质选择适当药物进行消毒。
鸭舍周围应每7 d消毒一次，场内污水池、排粪坑和下水道出口应每15 d消毒一次。
应在鸭入群和转群前彻底清洗、消毒鸭舍，空置鸭舍宜采取福尔马林或双氧水等制剂进行熏蒸消毒，消毒消毒后应通风2 d～3 d方可使用。
应每天清扫鸭舍，每周对喂料器、饮水设备等用具消毒；免疫接种用具、注射用具等使用前后均应进行消毒。
应选择对蛋鸭刺激性等毒副作用小的消毒制剂，参照GB/T 25886的规定进行带鸭消毒。带鸭消毒宜1次/周，但发生疑似传染病时应1次/d、每3 d更换一次消毒剂至病情平息。
应每月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使用含木香、艾草（叶）、枫球（枫叶）等成分的中草药烟熏制剂带鸭熏蒸1次，每次烟熏30 min左右后开窗通风、排除烟雾。
粪便的常规消毒宜用生物消毒法，将稀薄粪便倒入发酵池发酵、干粪堆积发酵，作用时间不少于1个月。发生疑似传染病时，应选用5%～10%漂白粉溶液、20%石灰乳、5%～10%甲酚皂、0.5%～1%过氧乙酸溶液之一喷湿粪便，并充分拌匀，作用2 h～6 h。污水中加入（2g～5g）/L漂白粉进行消毒。
[bookmark: _Toc228332009]免疫
[bookmark: _Toc228332010][bookmark: _Toc27876]免疫程序
应结合当地疫病流行情况、危害程度和本场的疫病史、免疫抗体水平等，科学合理地制定免疫程序，蛋鸭笼养场免疫参考程序见附录B。
[bookmark: _Toc228332011]紧急免疫
怀疑发生鸭瘟病毒感染、禽霍乱等疫情或蛋鸭笼养场周边3 ㎞内发生疑似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疫情时，应及确诊并迅速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同时对疫区和受威胁的鸭群按照说明书的规定使用相应疫苗进行紧急免疫接种。
[bookmark: _Toc228332012]疫苗的运输与保存
应按疫苗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冷链运输、冷库或室温保存。
应有完善的疫苗管理制度和疫苗出入库台账，定期清除过期、包装破损、打开超过24 h的疫苗。
[bookmark: _Toc228332013]疫苗的使用
疫苗的使用应符合NY/T 1952 的要求。
油佐剂疫苗在使用前应40℃水浴1 h，当天用完；弱毒疫苗在稀释2 h内用完。
应在免疫完成后，立即将所有免疫用具、疫苗和产生的垃圾分类消毒、无害化处理，并清扫配苗区和免疫区、消毒活疫苗的配苗区。
建立免疫档案，注明接种的品种、性别、日龄、接种时间、疫苗名称、疫苗生产厂家、疫苗有效期等内容。
[bookmark: _Toc228332014]抗体水平监测
应根据免疫接种疫苗的特性，在免疫接种该疫苗后适当的时期内，按NY/T 541 的规定采集血清进行抗体水平监测。对抗体水平不合格的鸭群应及时补免。
[bookmark: _Toc228332015]疫病控制
[bookmark: _Toc228332016]诊断
笼养蛋鸭的主要疫病诊断，应按NY/T 541 的规定采集、保存与运输样品送实验室进行诊断，操作规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标准：
动物球虫病的诊断按GB/T 18647 的规定执行。
禽流感的诊断按GB/T 18936 的规定执行。
鸭病毒性肠炎（鸭瘟）的诊断按GB/T 22332 的规定执行。
鸭甲型病毒性肝炎（1型和3型）的诊断按NY/T 554 的规定执行。
禽霍乱（禽巴氏杆菌病）的诊断按NY/T 563 的规定执行。
禽沙门氏菌病NY/T 2838 的规定执行。
鸭浆膜炎的诊断按NY/T 3188 的规定执行。
鸭坦布苏病毒病的诊断按NY/T 3233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28332017]用药
应按《兽药管理条例》的规定购买和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规定的兽药，严格执行兽药休药期规定，严格执行兽药产蛋期禁止使用规定，严格按兽药说明书的规定使用。
对鸭坦布苏病毒病发病蛋鸭群可采取对症治疗，在饮水中添加葡萄糖和多种维生素添加剂，并加入适当的抗生素防治鸭群继发感染。
在鸭传染性浆膜炎高发期，采取饮水或拌料形式投服预防量药物，每次投服1个～2个疗程，每个疗程3 d～5 d，两个疗程间隔5 d～7 d；或选择两种敏感药物交替各喂1个疗程。寒冷时，饮水给药要严防饮水结冰和管道堵塞。
对分离的鸭疫里默氏杆菌进行药物敏感性试验，筛选出高敏药物，采取肌内注射、饮水或拌料形式给药。肌内注射时应严格按照药物剂量、间隔注射时间和疗程执行；饮水或拌料给药应持续用药1个～2个疗程，每个疗程3 d～5 d；或选择两种高敏药物各投喂1个疗程；饮水治疗采取集中饮水给药的方法。
对巴氏杆菌感染症状较轻的病鸭，应选择抗革兰氏阴性菌的药物治疗，或用药敏试验选择高敏药物进行治疗。
应根据分离细菌的药敏试验结果选择高敏药物,并定期更换用药或几种药物交替使用治疗鸭致病性大肠杆菌病、鸭沙门氏菌病。
对鸭痛风，应在全群蛋鸭的饮水中添加1.5%小苏打、5%葡萄糖，连饮3 d～5 d。
[bookmark: _Toc228332018]疫病监测
结合免疫程序、疫病流行情况、疫病发生的季节性特点等制定科学的疫病监测方案，并及时将监测结果报告当地兽医主管部门。
对鸭群及环境的沙门氏菌状况应定期进行监测。
[bookmark: _Toc228332019]疫情报告与处置
发生疑似鸭高致病性禽流感，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立即向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防止疫情扩散。
疫情确诊后，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的规定执行疫情控制和扑灭。
[bookmark: _Toc32177][bookmark: _Toc228332020]废物处置
[bookmark: _Toc228332021]粪便 
粪便无害化处理应执行GB/T 36195的规定，粪便堆肥应执行NY/T 3442的规定，粪肥还田应执行GB/T 25246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8332022]污水
污水经无害化处理达到GB 5084的要求后还田灌溉，或达到GB 18596的要求后排放。
[bookmark: _Toc228332023]蛋鸭尸体
病死及其剖检后的蛋鸭尸体应按《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3号）》《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农医发[2017]25号）的规定及时做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丢弃，不得出售或作为饲料再利用。
[bookmark: _Toc228332024]特殊废物
应有效隔离、分类收集、包装后运输，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作好记录，确保不造成污染。其中具有重复利用价值的兽医用器械等应在使用后即刻进行彻底清洗、消毒。
[bookmark: _Toc19208][bookmark: _Toc228332025]档案管理
[bookmark: _Toc228332026]养殖档案  
应按NY/T 3445的规定，建立健全养殖档案，主要包括引种记录、饲料和饲料添加剂采购与使用记录、兽药采购及使用记录、消毒记录、免疫记录、病死鸭无害化处理记录、销售记录、培训记录及可追溯记录等。
[bookmark: _Toc228332027]粪污处置台账
定期对粪污产生量、处理设施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建立粪污处置台账。
[bookmark: _Toc228332028]保存期限
养殖档案、粪污处置台账等应在蛋鸭出售或清群后，保存2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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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543][bookmark: _Toc228332029]
（资料性）
笼养蛋鸭场消毒用药参考
[bookmark: _Toc228332030]  笼养蛋鸭场消毒用药参考
	序号
	消毒场所及对象
	宜选择消毒药制剂
	使用方法

	1
	生活区、管理区
	养殖场内办公区域、职工宿舍、食堂等场所
	二氧化氯制剂、过硫酸氢钾制剂、含氯制剂
	按产品说明书规定的时间、用量、用法使用

	2
	道路、车辆
	鸭场道路
	氢氧化钠(火碱)、生石灰(氢氧化钙)等
	

	3
	
	车辆及运输工具
	戊二醛制剂、酚类制剂、季铵盐类制剂、碘类制剂、过氧乙酸类制剂等
	

	4
	
	养殖场大门、更衣室消毒池
	氢氧化钠
	

	5
	生产区
	鸭舍建筑物、地面
	氢氧化钠、戊二醛类制剂、二氧化氯类制剂、过氧乙酸类制剂等
	

	6
	
	生产、加工设备及器具
	季铵盐类、碘类、过硫酸氢钾、过氧乙酸等制剂
	

	7
	
	饮用水
	季铵盐类、如过硫酸氢钾、二氧化氯类、含氯类制剂
	

	8
	
	环境
	过硫酸氢钾制剂、二氧化氯类制剂
	

	9
	
	鸭子
	含碘制剂，0.1%苯扎溴胺、0.2%～0.3%过氧乙酸、0.2%次氯酸钠等喷雾消毒
	

	10
	
	人员及其防护用品
	过硫酸氢钾制剂，季胺盐类制剂
	







[bookmark: _Toc32403][bookmark: _Toc228332031]
（资料性）
蛋鸭笼养场免疫参考程序
[bookmark: _Toc7912][bookmark: _Toc228332032] 蛋鸭笼养场免疫参考程序
	日龄
	免疫疫苗
	免疫剂量
	接种方式
	备注

	1
	鸭病毒性肝炎活疫苗
	1.5 羽份/羽
	颈部皮下注射
	

	5～7
	鸭传染性浆膜炎灭活疫苗
	0.5 ml/羽
	肌肉注射
	

	12～14
	重组禽流感灭活疫苗(H5+H7)
	0.5 ml/羽
	颈部皮下注射
	

	20～22
	鸭瘟活疫苗
	2.0 羽份/羽
	肌肉注射
	

	
	鸭坦布苏病毒病活疫苗
	2.0 羽份/羽
	颈部皮下或肌肉注射
	

	28
	新流腺三联灭活疫苗（新城疫＋禽腺病毒I群，4型＋禽流感H9亚型）
	0.5 ml/羽
	颈部皮下或肌肉注射
	

	35
	重组禽流感灭活疫苗(H5+H7)
	1.0 ml/羽
	颈部皮下注射
	

	
	禽霍乱灭活疫苗
	1.0 ml/羽
	胸肌注射
	

	90
	禽霍乱-大肠杆菌二联蜂胶灭活疫苗
	1.0 ml/羽
	皮下或肌肉注射
	

	
	重组禽流感灭活疫苗(H5+H7)
	1.0 ml/羽
	颈部皮下注射
	

	120
	鸭瘟活疫苗
	4.0 羽份/羽
	肌肉注射
	根据不同品种于产蛋前免疫

	
	鸭坦布苏病毒病活疫苗
	3.0 羽份/羽
	肌肉注射
	

	
	禽霍乱-大肠杆菌二联蜂胶灭活疫苗
	1.0 ml/羽
	皮下或肌肉注射
	

	127
	新流腺三联灭活疫苗（新城疫＋禽腺病毒I群，4型＋禽流感H9亚型）
	0.5 ml/羽
	颈部皮下或肌肉注射
	

	135
	鸭瘟活疫苗
	4.0 羽份/羽
	肌肉注射
	

	
	鸭坦布苏病毒病灭活疫苗
	1.0 ml/羽
	颈部皮下注射
	

	注：①应根据鸭抗体水平的消长情况适当调整免疫时间，做到“应免尽免，及时补免”。②产蛋后一般不再接种禽流感（宜每隔3个月免疫1次）以外的疫苗，且免疫注射应尽量避开产蛋高峰期。







[bookmark: _Toc228332033][bookmark: _Toc22492][bookmark: BookMark6]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3］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2017年第687号）
［4］ 兽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20年第726号）
［5］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医发(2017)25号）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63号）
［7］ 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3号）
［8］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7号）
［9］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8号）
［10］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 2025年第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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